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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南通市体育局预算公开管理文件 

《南通市体育局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和规范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强化社会监督，促进依法理财，转变政

府职能，建立透明预算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江苏省预决算信息公开

管理暂行办法》、《市财政局关于加强市区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通财预[2016]24号）

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预决算信息（涉密信息除外）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预决算信息

公开遵循依法依规、真实准确、积极稳妥、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三条 局机关负责本部门及所属单位（不含非部门预算单位）的预决算信息公开工

作，其主要职责： 

（一）按规定公开本部门及所属单位的预决算信息； 

（二）对所属单位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三）按规定做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申请公开部门预决算信息的答复工作；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 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内容： 

（一）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二）单位职责、机构设置、编制现状、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等情况。 

（三）预决算收支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情况等，涵盖财政拨款收支、非财政拨款收支情况。预决算支出公开到功

能分类的项级科目，按规定公开到经济分类科目。 

（四）“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

并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公开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和



“公务用车运行费”。“三公”经费决算公开说明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

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化

原因等情况。会议费、培训费决算公开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情况。 

（五）政府采购信息，包括采购品目名称、采购金额、采购组织方式等。 

（六）公开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七）对重大项目资金安排或可能引起公众关注的预算安排，结合工作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加以说明。 

第五条 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方式： 

（一）在政府网站或财政部门网站“预决算公开”专栏公开本级及下属单位预决算

汇总数据和情况，并长期保留。 

（二）在本局门户网站设置“部门预决算公开”专栏，公开局机关及各下属单位公

开内容，并长期保留。 

第六条 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时间： 

部门预算公开在财政部门下达批复后20日内完成；部门决算公开在财政部门批复后

20日内完成，各下属单位在主管部门批复决算后20日内完成。 

第七条 加大预决算信息公开考核力度，对未按规定公开的，责令及时整改，依法追

究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八条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做好信

息公开的保密审查工作。 

第九条 按照《江苏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等规定要求，做好预决算信息依申请

公开工作，主动回应社会普遍关注的情况，及时解疑释惑，避免社会公众误解，密切关

注工作中反映的问题，认真研究整改。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17年3月10日起试行。 



第二部分 南通市体育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拟订我市体育工作的政

策法规并督促实施。 

2、推动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和体育体制改革。研究全市体

育工作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拟订全市体育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对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统筹规划全市群众体育发展，推行全民健身计划。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国家体

育锻炼标准，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队伍制度建设，推进体育社会化和

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加强对健身气功的管理，指导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及其监督管理。 

4、统筹规划全市业余训练项目设置与布局。负责全市业余训练工作的开展和优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输送工作。 

5、统筹规划全市青少年体育发展，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 

6、组织参加和承办重大体育比赛。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市体育竞赛计划，指导、协调、

监督全市体育竞赛工作。 

7、拟订全市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政策，规范体育服务管理，推动体育服务标准化建

设，负责全市体育彩票发行管理。 

8、负责组织开展全市体育工作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9、组织开展体育科学研究和体育宣传工作，组织开展体育运动中反兴奋剂工作。 

10、负责市级体育社会团体的资格审查和业务指导工作，指导市体育总会和单项体

育协会开展各项活动。 

11、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7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1、着力提升公共体育服务能力。开发区、港闸区全民健身中心建成并对社会开放。

主动接轨市区园林城市建设，打造2-3个市区体育公园，新建一批全民健身工程点。加

快推进“智慧体育”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力度和免费体质测试力

度。同时，积极组织好节假日、“南通体育日”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2、精心筹划组织南通市第十一届运动会。按照惯例，四年一届的南通市第十一届运

动会暨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将于明年举办，我们要及早形成总体方案，及早确定市运

会总体思路、竞赛部别和项目以及开闭幕式时间等，确保将市十一届运动会办成一届精

彩圆满的运动会。 

3、全面完成足球改革《三年计划》各项任务。明年是《南通市足球改革发展试点工

作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我们要围绕各项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逐项推进落

实，重点建成市足球训练基地、市青少年校外足球活动中心以及新建或改扩建标准和非

标准足球场各40片的建设任务，同时，继续大力实施青苗工程，切实推动足球特色学校

建设。 

4、扎实备战省十九届运动会。明年是省十九运周期备战的第三年，也是关键的一年，

要继续深化“体教融合”，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切实加强业训管理，不断提高业余训练

水平和质量，为迎战省十九运夯实基础。 

5、切实做好南通籍运动员全运会服务保障工作。2017 年，全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将

在天津举行，我们要紧密配合省体育局，扎实做好南通籍参赛运动员的服务保障工作，

力争取得优异成绩，为江苏体育争光。 

6、精心办好濠河国际龙舟邀请赛。不断提升濠河国际龙舟的竞赛组织水平和社会影

响力，着力将濠河国际龙舟赛打造成南通的品牌赛事。 

7、积极承办群众喜爱的国际国内大赛。全力办好“环太湖”国际自行车公路赛、全

国排球冠军赛和亚洲老将田径运动会等，积极争办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及世界沙滩排球



巡回赛、南通五山国际越野赛、南通市马拉松比赛等。 

8、全面完成市体育局异地新建工程。加快推进市体育局异地新建绿化、内部装修等

配套工程，力争8月底前完工搬迁。加快推进儿体校新校建设工程，力争尽早立项动工。 

9、扎实推进体育健康小镇建设工作。按照省体育局部署和要求，在全市积极开展体

育健康小镇创建活动，引导县（市）区以体育、健康、旅游、休闲、养老、文化、宜居

等功能叠加为目标，打造1-2个省级“体育健康特色小镇”。 

10、体彩销售继续保持苏中苏北第一。不断拓宽体彩销售市场，切实加强规范管理，

力争全年体彩销售突破12亿，继续保持苏中苏北第一位置。 

三、机构设置和所属单位情况、编制现状 

南通市体育局机关下设办公室、行政服务处（群众体育处）、竞技体育处、体育经济

处（行政执法处）。现有行政编制16人，附属编制2人。南通市体育总会独立编制机构，

但非独立核算机构。即南通市体育总会有事业编制4人，财务核算与南通市体育局机关

合并。 

所属部门预算单位性质及编制数： 

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  事业单位  全额拨款  编制83人 

南通市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事业单位  全额拨款  编制42人  

南通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事业单位  全额拨款  编制4人   

南通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事业单位  自收自支拨款    编制11人  

四、收支预算编制的相关依据及测算分析情况 

基本支出预算人员经费按照在职及离退休人员工资津贴等按照市组织人社部门批准

的标准编制；社会保障费用按照规定的工作计提基数及比例编制，公用经费按照编制人

数和定额标准编制。 

项目支出预算根据每年的工作计划和以前年度的绩效评价作为预算编制的依据之



一。其中办公设备根据现有资产存量及相关资产配备标准等编制；工作性项目根据定额

标准及数量编制；职能项目根据财政核定的项目和当年的工作任务编制。属于政府采购

范围的，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第三部分 南通市体育系统2017年度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南通市体育局2017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收入预算总计5480.76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5480.76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5229.63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95万元，增长6 %。 

（2）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0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   0 万元，增长（下

降）  0  %。 

2.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预算总计 251.13 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331.58 万元，下

降57 %。下属市体育运动学校于2017年异地搬迁即将实施，因此全面停止对外出租房屋

及场地 ，专户资金收入减少。 

（二）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支出预算总计5480.76万元。包括： 

1.基本支出 4098.49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75.59 万元，增加 4%.主要原因是在

职、退休人员增加。 

2.项目支出1330.07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212.17 万元，下降 14 %。 

3.不可预见费52.2万元。与上年相比零增长。 

二、一般预算单位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17一般公共预算单位运行经费支出预算487.24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22.3万元，

增加5%。主要原因是上年定额指标不足。 



三、“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一）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算81.98万元。 

1.单位部门预算中不安排一共出国（境）经费。实际因公出国（境）时，由财政部

门根据规定程序批准的出国（境）计划和按标准核定的经费数额追加相关单位的支出预

算指标。实际执行情况在部门决算中公开。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为29.5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支出预算 0万元，比上年增加（减少）  0 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 29.5万元，比上年增加（减少） 0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52.48万元，比上年减少0.5万元. 

（二）2017年度会议费支出预算 53.22万元，比上年增加3.4万元，彩票工作会议

增加。 

（三）2017年度培训费支出预算 49.93万元，比上年增加11.51万元，培训项目增

加。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财政拨款数。 

二、一般公共预算：包括税收财力安排、当年非税财力、专项收入、省补助、动用

结余财力。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指专户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主要是教育收费）。 

四、基本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定额）、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 

五、项目支出：包括编入部门预算的单位通用项目、职能项目、市立项目支出安排

数等。 

六、不可预见费：指年初预留用于年度预算执行中不可预见支出的经费。 



七、“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

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

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

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

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

支出。 

八、单位运行经费：指各部门（单位）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日常维修费、物业管理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福利费及其他费用。 

 

 


